彈劾案文【公布版】
被彈劾人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級：
[bookmark: _Toc524892367][bookmark: _Toc524895637][bookmark: _Toc524896183][bookmark: _Toc524896213][bookmark: _Toc524902719][bookmark: _Toc525066138][bookmark: _Toc525070828][bookmark: _Toc525938368][bookmark: _Toc525939216][bookmark: _Toc525939721][bookmark: _Toc529218255][bookmark: _Toc529222678][bookmark: _Toc529223100][bookmark: _Toc529223851][bookmark: _Toc529228247][bookmark: _Toc2400383][bookmark: _Toc4316178][bookmark: _Toc4473319][bookmark: _Toc69556886][bookmark: _Toc69556935][bookmark: _Toc69609809][bookmark: _Toc70241805][bookmark: _Toc70242194][bookmark: _Toc421794864][bookmark: _Toc422728946]張敬昌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局長，比照簡任第13職等；已於114年11月6日免職。
陳宏益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局長，比照簡任第13職等；114年11月6日調任臺中市政府技監。
林儒良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處長，簡任第10職等；114年11月13日調任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專員。
周百俊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組長，薦任第7職等。
案由：被彈劾人張敬昌為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局長，於我國首例非洲豬瘟官方記者會，多次說明疫調資訊反覆不一甚至錯誤，且指揮監督所屬貫徹中央防疫指令不力，致釀擾動案例場烏龍消毒事件；被彈劾人陳宏益為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局長，於記者會強調案例場3年來稽查24次均合格，實則自113年3月至114年10月發生非洲豬瘟，僅稽查廚餘2次，復指示以挖坑露天堆肥去化大量廚餘，惟旋遭環境部指正作業方式不符規定；被彈劾人林儒良為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處長，聽取被彈劾人周百俊組長報告案例場豬隻死亡及訪視遭拒後，兩人竟無視斃死豬數量已逾化製警示標準，因循敷衍，貽誤公權力強制採檢先機，禍端暗埋，迨至6日後案例場爆發疫情，關鍵疫調資訊錯漏不一，復發生烏龍消毒事件；全國實施豬隻禁運禁宰15日期間，營業損失與產業補助支持措施合計高達新臺幣21億餘元之鉅額代價，重創人民對政府防疫整備之信賴，核有重大違失，爰依法提案彈劾。
[bookmark: _Toc524895641][bookmark: _Toc524896187][bookmark: _Toc524896217][bookmark: _Toc525066142][bookmark: _Toc4316182][bookmark: _Toc4473323][bookmark: _Toc69556890][bookmark: _Toc69556939][bookmark: _Toc69609813][bookmark: _Toc70241809][bookmark: _Toc421794869][bookmark: _Toc422728951]違法或失職之事實及證據：
[bookmark: _Toc525070834][bookmark: _Toc525938374][bookmark: _Toc525939222][bookmark: _Toc525939727][bookmark: _Toc525066144][bookmark: _Toc524892372]非洲豬瘟始於20世紀初，首先發生在非洲肯亞等國家，旋即迅速擴散蔓延多國，東亞僅有日本及臺灣為非疫國家。因應全球貿易往來頻繁，且民國（下同）86年我國發生口蹄疫後，歷經23年動物防疫工作始成功清除口蹄疫，爰防堵非洲豬瘟，阻絕疫情於境外，維持我國為非洲豬瘟非疫區，自屬重要目標。
被彈劾人張敬昌於111年12月25日至114年11月6日擔任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下稱臺中市農業局）局長，綜理農、林、漁、牧業務，並指揮監督所屬機關及員工，為臺中市政府非洲豬瘟災害應變中心（下稱臺中市非洲豬瘟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被彈劾人陳宏益於111年12月25日至114年11月6日擔任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臺中市環保局)局長，綜理該局廢棄物管理等環境保護業務，並指揮監督所屬機關及員工，為臺中市非洲豬瘟災害應變中心副指揮官；被彈劾人林儒良於109年3月26日至114年11月13日擔任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下稱臺中市動保處)處長，具獸醫師資格，綜理動物防疫、保護等業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為臺中市非洲豬瘟災害應變中心執行官；被彈劾人周百俊於109年12月1日起擔任臺中市動保處豬病防疫及病性鑑定組(下稱豬病組)組長至今，具獸醫師資格，對於動物保健衛生及疾病防治、豬疾病檢診及通報工作、違反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下稱動傳條例）之行政調查、採樣取證等業務，負有審核之責。以上有被彈劾人張敬昌、陳宏益、林儒良，周百俊之公務人員履歷表、臺中市農業局、臺中市環保局、臺中市動保處之組織規程、編制表、分層負責明細表，以及臺中市非洲豬瘟災害應變中心組織架構圖在卷可稽。
為防杜委託化製[footnoteRef:1]死亡畜禽非法流用，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下稱防檢署）建置「死亡畜禽化製流向查核管制系統」，並建立「化製異常統計表」警示通知機制，以強化地方防疫機關之通報管理。臺中市梧棲區洽興畜牧場（下稱案例場）為飼養300頭豬隻規模之畜牧場，依照前揭機制適用警示標準為「死亡豬隻中大豬合計大於等於在養數3%」（300*3%＝9）。案例場114年10月10日開始出現豬隻死亡情形，臺中市養豬協會楊總幹事10月11日（星期六）以LINE告知臺中市動保處豬病組周百俊組長，案例場有約20頭豬隻死亡，推測為丹毒。周百俊組長遂傳LINE予該處豬病組承辦人員賴姓獸醫佐，請其前往案例場。然賴姓獸醫佐於10月11日當日未前往案例場，嗣因賴員10月13日（星期一）須於辦公室值班，爰仍未前往案例場訪視，而係以電話聯繫案例場畜主後，再以LINE轉述畜主所言、回報周百俊組長：「目前已死亡23頭，今日狀況已緩和，已請○○獸醫師投藥治療」等語。周百俊組長因與王姓獸醫佐（即前述對話中之○○獸醫師）認識，嗣於同（13）日下午與王姓獸醫佐LINE通話聯繫，交流案例場豬隻死亡情形。 [1:  化製法是將動物屍體或廢棄屠體、內臟、皮、骨或蹄等經由加工處理，分解成油脂及蛋白質等可再利用之資源。依據動物傳染病條例第16條明定，以死亡畜禽為原料（化製原料）於加工化製之場所（化製場）處理死亡畜禽，應遵行相關規定（略）。] 

臺中市動保處賴姓獸醫佐於114年10月14日前往案例場訪視，案例場當日之死亡豬隻已被化製車載運離開，畜主轉述王姓獸醫佐說是豬放線桿菌肺炎（Actinobacillus pleuropneumoniae,下稱APP），並表示投藥就好、拒絕賴姓獸醫佐提議解剖檢驗以及進入案例場訪視。賴姓獸醫佐遂於10月14日訪視紀錄表依據畜主口述內容填載：「114.10.10發生豬放線桿菌肺炎疫情；10/10死亡23頭、10/11死亡15頭、10/12死亡8頭、10/13死亡7頭；114.10.10畜主已請獸醫師投藥治療。」
114年10月15日，防檢署循例以公務e-mail寄送「化製異常統計表」予臺中市動保處，通知該轄內案例場於10月11日因死亡豬隻之化製數量「中大豬合計大於等於在養數3%」（即死亡20頭豬[footnoteRef:2]/在養300頭豬＝6.6%，已大於3%警示標準），請臺中市動保處協助進行現場訪查，若有疫病或疑似疫病場，請畜牧場提供檢驗報告。然因臺中市動保處接收前揭警示通知公務e-mail之吳員於10月15至16日外出受訓，迄至10月17日方收取前述e-mail，並立即轉洽案例場承辦人員賴姓獸醫佐獲復「10月14日已做過訪查」。吳員遂依據賴姓獸醫佐所製作訪視紀錄表內容，查復防檢署：「案例場經本處訪視，該場10月10日發生APP，之後陸續有豬隻死亡，經抗生素用藥後已有改善豬隻死亡率，目前正在治療中。」並於信中另請防檢署增加聯繫該處周百俊組長等人，避免爾後再有未能即時查閱化製異常通知信件之風險。 [2:  案例場化製三聯單所載114年10月10日至10月20日期間，每日斃死豬數量與畜主口述、訪視表記載均有出入，臺中市政府於114年10月28日檢附卷證移送檢調偵辦。] 

114年10月20日，王姓獸醫佐獲畜主告知案例場仍有豬隻死亡（包含種公豬）情形，即通知臺中市動保處。該處賴姓獸醫佐、祈姓獸醫師2人，遂至案例場訪視、記載「猝死16頭」並採檢死亡豬隻，該檢體以「一般非動物傳染病之檢體方式」送檢，檢驗項目：「病毒性呼吸道疾病、細菌性沙門氏菌症、豬丹毒、呼吸道疾病」，並未包含「非洲豬瘟」，委託快遞運送公司於翌日10月21日上午11時許送達獸醫所。當日晚間18時許，防檢署通知臺中市動保處經PCR[footnoteRef:3]快速檢測為「非洲豬瘟病毒核酸陽性」，臺灣首例疑似非洲豬瘟案例出現，農業部部長陳駿季召開緊急應變會議，防檢署通知臺中市動保處立即會同防檢署臺中分署前往案例場，開立豬隻移動管制通知書及啟動相關後續調查及因應措施。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下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陳駿季部長10月22日上午召開會議，公告自114年10月22日中午12時起全國豬隻禁運禁宰、全面禁止使用廚餘養豬等事項。同日晚間20時許，非洲豬瘟中央前進應變所（下稱中央前進應變所）成立[footnoteRef:4]，進駐防檢署臺中分署，處理臺中地區疫情。本案正式進入緊急防疫階段，啟動疫情調查、養豬場全面訪視、關聯場採樣、加強宣導清潔消毒、化製及斃死豬監控，並於禁止廚餘養豬期間，強化廚餘清運及去化。 [3:  聚合酶連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4:  指揮官：農業部杜次長文珍。小組成員：農業部畜牧司至少1人、防檢署至少1人、環境部至少1人、防檢署臺中分署至少2人、臺中市政府至少2人。] 

114年11月3日，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記者會發布「臺灣首例非洲豬瘟案例之疫情調查報告」（下稱防檢署疫調報告），疫調結論：單一案例（僅案例場）、單一來源（病毒來自未蒸煮廚餘）、無擴散跡象。案例場於114年11月5日採檢，於11月6日檢驗仍為陽性，持續加強清消，暫將病毒封鎖於案例場[footnoteRef:5]。114年11月6日中午12時開放活豬運載、11月7日凌晨零時開放豬隻拍賣、屠宰及屠體運輸，並維持禁止廚餘養豬措施。 [5:  全國豬隻及相關場域環境共3,915件，採檢結果全數為陰性，顯示疫情沒有外擴跡象；案例場於11月21日採檢為陰性。] 

為防堵非洲豬瘟疫情，全國實施豬隻禁運禁宰15日之嚴格管制措施，公民有傳統市場與攤販集中場豬肉攤產業之攤商營業損失約新臺幣（下同）10.89億元（含攤商收入損失約2.36億元）；因應非洲豬瘟全國禁運禁宰期間產業補助支持措施約11億元。以上有農業部公函、防檢署疫調報告與臺中市政府政風調查報告附卷足據。
茲就被彈劾人張敬昌、陳宏益、林儒良及周百俊之違失情節及事證分述如下：
被彈劾人張敬昌為臺中市農業局局長、臺中市非洲豬瘟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於官方記者會說明疫調之資訊反覆不一，遭2位獸醫師（佐）公開抨擊政府疫調有誤，復指揮監督所屬貫徹中央防疫指令不力，竟任所屬擅赴應予靜置乾燥之案例場消毒，影響對於案例場病毒是否清零之判斷，致使晦暗不明之防疫處境更顯艱難，重創政府形象，核有重大違失：
被彈劾人張敬昌於官方記者會說明疫調資訊反覆不一甚至錯誤：
張敬昌歷次發言及本院查證情形：
	
	被彈劾人張敬昌發言（摘述）
	本院查證

	1
	114年10月22日臺中市政府公開記者會[footnoteRef:6]：「（提問：中央化製數量異常通知？）是在10月14號發出了一張e-mail給我們動保處，我們動保處收到這個e-mail以後，然後就趕往豬場去，那到了豬場以後，我們對於這個當時那個飼主也有特約了一位獸醫師在場，那麼我們動保處的人員跟特約獸醫師對於現場那個獸醫師已經在做醫治、做診療，那也那個給他吃藥打針等等」、「事實上是在第一時間，就是10月14號我們接到了這個警示了以後，我們就馬上來做相關的一個處理……」（影片約14分鐘、19分鐘處） [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5fnlOtpbCU&t=1656s ] 

	(1)10月14日僅有臺中市動保處賴姓獸醫佐1人前往案例場，但遭拒進入訪視、採檢，爰僅依畜主口述內容，作成訪視紀錄：「114.10.10發生豬放線桿菌肺炎疫情；10/10死亡23頭、10/11死亡15頭、10/12死亡8頭、10/13死亡7頭；114.10.10畜主已請獸醫師投藥治療。」
(2)防檢署於114年10月15日e-mail「化製異常統計表」予臺中市動保處，然承辦人吳員因外出受訓，迄至10月17日方讀取郵件。

	2
	114年10月24日中央前進應變所記者會[footnoteRef:7]發言：「（提問：豬農說覺得給藥治療就好，為什麼他拒絕農業局當場就沒有很強制要求採樣或送檢？）因為沒有典型的非洲豬瘟症狀……。你所說的拒絕，那沒有這樣的一個情事，完全是由那個我們現場的獸醫師來做這個部分的一個判斷。」（影片約26分鐘處） [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QfIuqCJeFo ] 

	畜主10月14日拒絕賴姓獸醫佐進入案例場訪視、採檢，現場未有其他獸醫師等情，已如上述。

	3
	114年10月25日中央前進應變所記者會[footnoteRef:8]發言： [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3tddz0NItk ] 

(1)「（提問：紀姓獸醫師聲明他完全沒有到養豬場？農業局說是誤植的情況？）我們再進一步了解那個我們的人員所聯絡的這個獸醫師是王姓的獸醫師是沒有錯的，不是紀姓的獸醫師。」
(2)「（提問：一開始在臺中市的記者會你不斷的強調是由特約獸醫師的建議，沒有顯著非洲豬瘟症狀，已經投藥治療。所以從頭到尾農業局對的都是王姓獸醫師，而不是紀姓特約獸醫師？）特約獸醫師是紀姓特約獸醫師，那當時就是我們是講獸醫師，就是其實就是王姓的獸醫師，是後來我們有了解是王姓的獸醫師。」（影片約17分鐘處）

	(1)案例場紀姓特約獸醫師於114年10月25日接受疫情調查並表示：「114年4-5月僅去過該場1次：一般例行牧場訪視。9-10月未到過任何牧場。」
(2)被彈劾人張敬昌於本案應釐清究有無獸醫師協助診斷及通報之脈絡下，以「王姓獸醫師」稱呼「王姓獸醫佐」，造成大眾混淆為「得以診斷、治療」等執業行為之獸醫師。[footnoteRef:9] [9:  獸醫師法第16條第1項規定：「獸醫佐在獸醫師指導下協助執行獸醫師業務。但不得填發診斷書、處方或開具證明文件。」] 

(3)再查，臺中市市長盧秀燕於同日（10月25日）中央前進應變所記者會接續被彈劾人張敬昌發言，重申：「在第一時間14日就有臺中市農業局的人員到場，那也有獸醫師在場。那當然獸醫師呢，他就是政府委託的專業，因為獸醫師他是領有執照，那也因此他會有專業去判斷相關的處置，我們必須尊重這個獸醫師他所做的判斷。」凸顯被彈劾人張敬昌身為指揮官，卻給予府級總指揮官盧秀燕市長錯誤疫調訊息，至為明確。

	4
	114年10月27日中央前進應變所記者會[footnoteRef:10]說明：「（提問：臺中市府在第一時間10月14號的時候有派員到現場稽查，然後說有專業獸醫師在場判定是肺炎？何時掌握到獸醫佐其實沒有獸醫執照？豬農是跟哪位聯絡、有到現場嗎？）在10月14號判定APP者是動保處領有執照的獸醫師，他所判定的這個是第一點的說明，那第二點就是有關於這個王姓獸醫師，他是沒有執業執照的。事實上我們在案發大概在3天左右我們就已經有掌握。……王姓獸醫師跟紀姓獸醫師以目前我們問的這個筆錄，他是沒有到現場」。（影片約22分） [1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UD7jpf4ltA ] 

	(1)「判定APP」乃出自臺中市動保處賴姓獸醫佐記錄畜主口述資訊，並非臺中市動保處人員判斷等情，已如前述。
(2)迄至10月27日，始澄明王姓獸醫佐跟紀姓特約獸醫師均未到案例場。


資料來源：本院整理自記者會影片
王姓獸醫佐嗣於114年11月6日發表聲明稿，摘要如下：
10月10日沒有諮詢，只有被豬農告知豬流鼻血、可能是APP等情形。市府調查報告說豬農有向我諮詢一事，顯然有誤。
電話中沒有治療，只有請豬農自行處理。市府調查報告說我有治療，顯然有誤。
10月13日沒有通報，10月20日才通報。我只有接到豬農說要正常出豬了，通知我不用再找人過去。直到10月19日再度接到電話說公母豬都有死亡且數量增加，雖然豬農說10月14日有公職獸醫去看過，但經驗上我還是覺得不對，說服豬農這個必須要通報，後續也協助通報。市府調查報告說我10月13日有通報這件事，顯然有誤，因為通報者根本不是我。
被彈劾人張敬昌於115年1月7日接受本院詢問時，對於上開違失亦坦承不諱，有關畜牧場獸醫師疫調資訊錯誤部分，僅以「同仁給我的訊息是錯誤的人名姓氏，我無從雙向查核資訊的正確性」等語云云置辯。
被彈劾人張敬昌指揮監督所屬員工落實中央防疫指令「勿擾動案例場」不力，致釀同仁擅赴應予靜置乾燥之案例場消毒，導致採樣時程被迫延後，影響對於案例場病毒是否清零之判斷：
緣於案例場雜物堆置且多處累積10餘公分豬糞污泥，雖經多次清消仍效果不彰。中央前進應變所協調115名國軍及化學兵，協助清除案例場雜物及豬糞污泥，並於114年10月30日、31日進行案例場全面消毒。規劃待消毒劑乾燥後，責由獸醫所於11月3日啟動兩輪環境採樣，若均為陰性即能確認完成清消。
114年11月1日晚間21時15分，臺中市政府召開防範非洲豬瘟會議，被彈劾人張敬昌指揮官擔任會議主持人，轉達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示「案例場不要有大擾動，並請確實宣達。」
當晚臺中市動保處處長林儒良、周百俊組長均出席會議，惟周百俊組長於11月2日凌晨1時6分以LINE傳訊予臺中市動保處鄭員「明天記得開車消毒」，黃○○組長[footnoteRef:11]亦於11月2日上午11時以LINE電洽鄭員「那你就趕快來清消，今天沒有清消的照片」，鄭員遂於11月2日上午赴案例場清消，並未通知中央前進應變所相關清消作業。 [11:  臺中市動保處草食動物及禽病防疫組組長，協助本案防疫消毒。] 

嗣因臺中市動保處人員擅入尚須靜置、等待乾燥之案例場消毒，致使原規劃環境採樣之採檢結果可能出現誤判，因而獸醫所採樣時程被迫延後至11月5日，影響對於案例場病毒是否完全清零的判斷，引發社會譁然。
以上均顯示被彈劾人張敬昌事前未能有效指揮監督所屬善盡畜牧場環境衛生管理、落實生物安全及疫病防治；事後亦無法有效調度指揮所屬機關員工，導致中央防疫指令無法有效下達，應負監督不力之責。
[bookmark: _Hlk219557755]再徵諸案例場因雜物堆積、陳年豬糞污泥累積10餘公分厚度，多次清消仍檢出陽性，須出動115名國軍及化學兵協助清消，以及防檢署疫調報告指出，本案畜牧場登記管理面向，例如：地方畜政或防疫機關應要求所有畜牧場建置管理紀錄並加以稽核、獸醫師訪視與診斷、清潔消毒、即時通報、生物安全落實與環境衛生管理等，強烈建議均有加強監管之必要。在在顯示被彈劾人張敬昌身為臺中市農業局局長，疏於指揮監督所屬落實畜牧場登記管理與防疫輔導，怠忽職責，對本案之發生，難辭其咎。
被彈劾人陳宏益為臺中市環保局局長、臺中市非洲豬瘟災害應變中心副指揮官，於官方記者會強調114年案例場稽查結果均合格、近3年稽查24次均無蒸煮廚餘問題，惟旋遭環境部指出臺中市環保局未依規定頻率前往稽查廚餘蒸煮；嗣於公告禁止廚餘養豬之初，指示以挖坑露天「貯留(堆肥)」方式去化廚餘，民怨迭起，又遭環境部現場確認不符堆肥規範，且恐加劇疫情傳播，重創地方環保主管機關形象，核有重大違失：
被彈劾人陳宏益強調案例場稽查結果均合格，惟旋遭環境部指正不符規定：
114年10月22日臺中市政府公開記者會[footnoteRef:12]說明： [1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5fnlOtpbCU&t=1656s ] 

「（提問：有關業者廚餘回收蒸煮的一些相關作業有確實嗎？）這個部分規定就是要90度C一個小時，那我們今年針對個案的這個場，我們5月、7月、還有10月都派人去現場稽查輔導，那也確認了相關的照片，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持續來做這件事。」（影片約17分鐘處）
「（提問：清潔隊提供的廚餘有高溫蒸煮過？）不是，那是養豬場要做這件事，所以我們5月跟7月跟10月都有去稽查，有確認這個部分。」
「（提問：局長剛剛有說5月跟10月有稽查輔導，所以是5月跟10月他們沒有檢查合格是嗎？）不是，是我們對這一種廚餘來養豬的，我們定期都會去這些場去做稽查輔導，那我們5月有去、7月有去、10月也有去。對，目前稽查沒有異常）」（影片約22分鐘處）
114年10月24日中央前進應變所記者會[footnoteRef:13]說明： [1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QfIuqCJeFo ] 

「（提問：案例場的廚餘餵養紀錄都正常嗎？）他這一場我們在5月、7月都有稽查紀錄，那他傳到我們環保單位有一個網站，就蒸煮的溫度我看最近一次是94度左右，這都是有要求必須上傳的。」
「（提問：案例場有無依法、依規使用蒸煮設備？或是為了省電沒有確實蒸煮廚餘）我們5月、7月、10月去稽查，紀錄裡面目前都是正常。」（影片約24分鐘處）
114年10月27日中央前進應變所記者會[footnoteRef:14]說明：「（提問：案例場很多次沒有依規定上傳，環保局卻沒有去稽查的原因？）這一家他3年來我們稽查了24次，在蒸煮這邊都沒有找到問題，在環保法律裡面也沒有開罰紀錄。」（影片約33分） [1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UD7jpf4ltA ] 

114年10月28日中央前進應變所記者會[footnoteRef:15]說明：「（提問：中央說不是修法問題是要落實稽查。請問市府要如何改善？）案例場我們過去3年稽查了24次，所以沒有錯，稽查當然蘿蔔跟棍子一起用，所以稽查的部分我們絕對不會放鬆。」（影片約31分） [1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2wAzCqxk5o ] 

然查，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4年10月27日發布新聞稿[footnoteRef:16]指正「臺中市環保局並未依規定稽查頻率，辦理案例場之廚餘再利用稽查」，略以：「環境部於110年11月29日函文請各地方環保機關輔導轄內取得廚餘再利用之養豬場應每日至『廚餘蒸煮申報系統』上傳蒸煮廚餘照片或影片，若未每日上傳者，地方環保機關應依據『地方環保機關持續加強稽查廚餘再利用檢核養豬場計畫』規定，每月稽查1次。……。經查本次發生非洲豬瘟之案例場上傳照片情形，5月上傳24次，6月上傳8次，7月上傳1次，8月上傳0次，顯示案例場於前揭月份皆未依規定每日上傳蒸煮廚餘之照片，而臺中市環保局僅於5月及7月各稽查1次，6月及8月並未執行稽查，與規定不符。」 [16:  https://enews.moenv.gov.tw/page/3b3c62c78849f32f/fb5e39e5-87ee-423f-975c-c9933b0cf7d6 ] 

嗣經本院調閱臺中市環保局辦理廚餘再利用稽查卷證研析，案例場自113年3月至114年10月期間，畜主均未依規定每日上傳廚餘蒸煮照片，甚而陸續降低上傳次數乃至於0次，臺中市環保局理應每月稽查1次。惟該局於前揭20個月期間，僅辦理2次「廚餘再利用加強檢核養豬場計畫」廚餘稽查，不符前述規定，此有臺中市環保局案例場稽查紀錄及每月上傳廚餘蒸煮次數統計表，可資佐按。
	
	時間
	專案名稱
	本院查證

	1
	114.10.15
	地方環保機關持續加強稽查廚餘再利用檢核養豬場計畫
	(1)案例場僅114年4月以補申報方式上傳以符合應申報天數，其餘月份上傳廚餘蒸煮次數，均未達應申報天數，依「地方環保機關持續加強稽查廚餘再利用檢核養豬場計畫」規定，應每月辦理1次稽核，以確認廚餘高溫蒸煮情形符合規定。
(2)臺中市環保局114年僅辦理2次稽查，顯未依上述規定頻率每月稽查。
(3)「廢棄物再利用機構勾稽查核」、「農業廢棄物查核」詢據環境部環境管理署表示，係針對廢棄物。至「廚餘蒸煮達90度C、1小時」等事項，屬「地方環保機關持續加強稽查廚餘再利用檢核養豬場計畫」主要查核重點。

	2
	114.09.22
	檢舉案（運送廚餘污染）
	

	3
	114.09.18
	檢舉案（運送廚餘污染）
	

	4
	114.09.13
	檢舉案（運送廚餘污染）
	

	5
	114.07.18
	廢棄物再利用機構勾稽查核
	

	6
	114.07.18
	農業廢棄物查核
	

	7
	114.05.15
	地方環保機關持續加強稽查廚餘再利用檢核養豬場計畫
	

	8
	113.10.11
	廢物再利用機構勾稽查核
	(1)113年案例場每月上傳廚餘蒸煮次數均未達應申報天數，依「地方環保機關持續加強稽查廚餘再利用檢核養豬場計畫」規定，應每月辦理1次稽核，以確認廚餘高溫蒸煮情形符合規定。
(2)臺中市環保局自113年3月起，即未依上述規定頻率每月稽查。

	9
	113.10.17
	主動稽查畜牧廢水
	

	10
	113.02.05
	地方環保機關持續加強稽查廚餘再利用檢核養豬場計畫
	

	11
	113.01.10
	地方環保機關持續加強稽查廚餘再利用檢核養豬場計畫
	

	資料來源：本院整理自臺中市環保局提供稽查紀錄表


再徵諸「廚餘再利用加強檢核養豬場計畫」明確指出，再利用一般家戶廚餘、再利用一般事業廚餘之養豬場，主要查核重點為：「（廚餘）高溫蒸煮設備高溫蒸煮時未持續攪拌，或未維持中心溫度於攝氏90度以上，蒸煮至少1小時以上，依法告發」。次據防檢署疫調報告指出略以：「經中央疫調小組與畜主提供之梧棲區瓦斯行聯繫後，該瓦斯行表示案例場114年僅於4月訂購20公斤瓦斯2桶，10月29日案例場仍現存2桶瓦斯，疫調小組調查後判斷瓦斯消耗量有明顯不合理之現象。另臺中市環保局人員表示自8月起未收到上傳蒸煮情形至廚餘蒸煮申報系統，畜主口述因不熟悉手機上傳資料而重複將舊有照片上傳之事實。中央疫調小組認為以上相關事證顯示本場應明顯未落實蒸煮溫度及時間，進而導致病毒無法完全不活化而藉廚餘感染豬隻之結果。……。本次疫調結果顯示，未落實高溫蒸煮的廚餘為最有可能之感染源。」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早於108年7月即要求地方環保機關，確實掌握養豬場自主管理符合高溫蒸煮規定，針對未每日上傳之廚餘養豬場，每月稽查1次，詎臺中市環保局未依規定行事，被彈劾人陳宏益身為局長，綜理局務，指揮監督所屬執行上開業務不力，致案例場未落實高溫蒸煮廚餘情事發生，確有嚴重怠失。
被彈劾人陳宏益於115年1月7日接受本院詢問時陳稱：「（您提及過去稽查結果均合格，有親自看過稽查資料嗎？）有」、「（本案關鍵的廚餘稽查有無落實？）也是為何我會離開局長位置，沒有什麼要申訴的。」
揆諸上情，被彈劾人陳宏益未能督促所屬依規定頻率每月稽查廚餘蒸煮情形，任令未蒸煮廚餘潛藏疫病風險，致釀非洲豬瘟；復未能謹慎查證廚餘稽查實情，率爾於官方記者會強調歷次稽查均合格後旋遭環境部指正，均難辭其責。
被彈劾人陳宏益嗣於公告禁止廚餘養豬期間，指示以挖坑露天「貯留(堆肥)」方式去化廚餘，民怨迭起，又遭環境部現場確認不符堆肥規範，且恐加劇疫情傳播，重創政府形象：
農業部114年10月22日起公告全面禁止搬運廚餘、動物性廢渣、畜禽屠宰下腳料至豬隻飼養場所，且不得作為飼料或飼料添加物使用。被彈劾人陳宏益同日於臺中市政府公開記者會[footnoteRef:17]表示：「臺中市熟廚餘大概在113年有3萬5千多噸，我們暫時會比照大概3、4年前，因應非洲豬瘟的時候，會改採在掩埋場用堆肥的方式來處理，這個部分後續處理沒有問題。」此亦有被彈劾人陳宏益下達「各區隊封閉掩埋場請全力開挖堆肥區」指令之LINE截圖可稽。以挖坑露天「貯留(堆肥)」方式去化廚餘，為被彈劾人指示，事證明確。 [1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5fnlOtpbCU&t=1656s ] 

嗣因掩埋場疑似因熟廚餘量過大且含水分高、覆土不足，數日內臭味四逸、環境衛生不佳，民怨迭起，頻遭貲議為「廚餘大峽谷」、「燕圾湖」，並且衍生招致野生動物散播病原，進而加劇疫情傳播之風險。114年10月26日行政院院長卓榮泰表示「廚餘掩埋或堆肥各有標準，清運要安全有序」，並責成環境部儘速協助臺中市環保局釐清現場作業是否符於堆肥規範[footnoteRef:18]。 [18: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510260083.aspx ] 

114年10月26日，環境部環境管理署副署長林左祥會同臺中市環保局現場確認該作業方式不符合廚餘堆肥作業規定與設施規範[footnoteRef:19]，臺中市環保局遂於10月28日第二階段以焚化為主、掩埋為輔，迄至11月3日全數改為焚化處理。 [19:  https://udn.com/news/story/124635/9099340 ] 

另為防止掩埋場內廚餘遭野豬闖入覓食，環境部再邀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於10月31日協助說明「廚餘處理場域電圍籬或圍網設置指引」，以強化防疫措施[footnoteRef:20]，臺中市環保局方依照指引補設電圍籬，以亡羊補牢。 [20:  https://enews.moenv.gov.tw/Page/3b3c62c78849f32f/48803bd1-8dcf-4482-b988-eea1b6f49f46 ] 

被彈劾人陳宏益為臺中市環保局局長以及臺中市非洲豬瘟災害應變中心副指揮官，於非洲豬瘟防疫期間，指示以挖坑露天堆肥方式去化廚餘，引發民怨，並遭環境部指正不符規範，重創地方環保主管機關形象，洵難辭疏失之咎。
被彈劾人周百俊組長，負有審核豬隻傳染病防疫及疫情調查業務之責，於114年10月11日、13日及14日，接連獲告案例場豬隻死亡，且數量已逾化製警示標準，連日來仍未警覺亦未質疑經轉述之疫病訊息，坐視該處賴姓獸醫佐遭拒訪視及採檢；被彈劾人林儒良處長知悉上情，因循敷衍，藉詞非屬甲類動物傳染病無法強制採樣送檢，貽誤公權力採檢先機。案例場爆發非洲豬瘟後，周百俊組長未盡詳實審核疫調資訊之責，林儒良處長亦無法綜觀全局、查察矛盾之處，導致防疫機關所做疫調報告竟反覆不一甚至錯誤，損及政府威信及防疫時效。臺中市農業局張敬昌局長轉達中央防疫指令「勿擾動案例場」，詎承局長之命、綜理處務之林儒良處長，未思如何於此防疫關鍵時刻指揮監督所屬員工遵照辦理，反託詞「透過LINE群組傳達各單位主管，由各主管下達屬員」以卸責，周百俊組長復傳達「明日記得開車消毒」誤導訊息，肇致同仁擅赴案例場消毒之烏龍事件，引發社會譁然，均核有重大違失：
被彈劾人林儒良及周百俊，未警覺亦未質疑轉述之疫病訊息，坐視公權力不彰，貽誤強制採檢先機，禍端暗埋：
案例場114年10月10日開始出現豬隻死亡情形，臺中市養豬協會楊總幹事10月11日（星期六）以LINE告知被彈劾人周百俊組長，案例場有約20頭豬隻死亡，推測為丹毒。周百俊組長遂傳LINE予該處豬病組承辦人員賴姓獸醫佐，請其前往案例場。然賴姓獸醫佐於10月11日當日未前往案例場，嗣因10月13日（星期一）須於辦公室值班，爰仍未前往案例場訪視，而係以電話聯繫案例場畜主後，再以LINE轉述畜主所言、回報周百俊組長：「目前已死亡23頭，今日狀況已緩和，已請○○獸醫師投藥治療」等語。周百俊組長因與王姓獸醫佐（即前述對話中之○○獸醫師）認識，嗣於10月13日下午與王姓獸醫佐LINE通話聯繫，交流案例場豬隻死亡情形。
臺中市動保處賴姓獸醫佐於114年10月14日前往案例場訪視，案例場當日之死亡豬隻已被化製車載運離開，畜主轉述王姓獸醫佐說是APP，並表示投藥就好、拒絕賴姓獸醫佐提議解剖檢驗及進入案例場訪視。賴姓獸醫佐於未有檢驗報告佐證情形下，於10月14日訪視紀錄表依據畜主口述內容填載：「114.10.10發生豬放線桿菌肺炎疫情；10/10死亡23頭、10/11死亡15頭、10/12死亡8頭、10/13死亡7頭；114.10.10畜主已請獸醫師投藥治療。」並將訪視且遭拒絕進入案例場等情形口頭回報周百俊組長。
嗣經周百俊組長將上述情形向被彈劾人林儒良處長報告，林儒良具有獸醫師資格，卻無視豬隻死亡數量已逾警示標準，且未有任何檢驗報告佐證下，僅憑畜主轉述「王獸醫師說是APP」等片面之詞，藉詞「如果不是甲類傳染病，我們也無法強制採樣送檢」，任由豬病風險滋長，埋下本案非洲豬瘟禍端。
周百俊組長亦具獸醫師資格，自109年即擔任豬病組組長，主責豬隻病性鑑定及疫情調查，不待防檢署化製異常電子郵件通知，自應深切瞭解案例場死亡數量20多頭已逾化製警示標準，連日來仍未警覺亦未質疑經轉述且未有檢驗報告之疫病訊息，坐視承辦人員遭拒訪視及採檢，貽誤公權力強制採檢先機。詎周百俊組長於114年11月6日接受臺中市農業局政風室訪談時竟推稱：「疫情爆發之前，沒有明確的疫情調查作業之標準作業程序」，又於115年1月12日接受本院詢問時諉稱：「化製異常死亡警示標準3%是示警數值，動傳條例沒有明定這個標準值。……防檢署化製系統警示通知有時間落差，此制度已多年，我們是根據警示通知的e-mail去動作。本案的10/11數量的警示通知，一直到10/15才寄e-mail給我們。」於114年11月6日接受臺中市農業局政風室訪談時亦稱顯見其任事消極懈怠、因循塞責，疏失甚明。
被彈劾人林儒良處長、周百俊組長主責之疫調報告反覆不一甚至錯誤，損及政府威信及防疫時效：
依據臺中市動保處組織規程，豬病組的業務內容包含：「豬隻傳染病防疫、疫情調查、輸出入追蹤檢疫、動物疾病及人畜共通傳染病之檢診、獸醫技術研究及訓練……」。次據臺中市動保處分層負責明細表，被彈劾人周百俊組長對於本案疫調報告、執業獸醫案件、疫病防範等業務，負有「審核」之責；林儒良處長負有「核定」之責。爰前述臺中市政府於官方記者會歷次回應說明疫調資訊反覆不一甚至錯誤等情，重創政府信譽，該2人要難推卸疏失之責，至臻明確。被彈劾人周百俊組長115年1月12日接受本院詢問時猶飾詞推稱「張局長也有可能問我們動保處林處長」、「有一些資訊是問我的，但是處長也會詢問其他幕僚同仁，訊息不是全都來自我」，所辯乃卸責之詞，殊不足採。
[bookmark: _Hlk219318689]又查，王姓獸醫佐114年11月6日聲明稿指出「市府調查報告說我10月13日有通報這件事，顯然有誤，因為通報者根本不是我」，詢據被彈劾人周百俊組長則坦承：「我跟王姓獸醫佐LINE電話裡的對話，是我先打給王姓獸醫佐，問他賴姓獸醫佐10/13早上告訴我畜主說是APP有用藥等等資訊。我跟王姓獸醫佐的LINE電話通話內容，不是動傳條例所謂的通報。」被彈劾人林儒良、周百俊主責之疫調報告顯然有誤，尚屬有據。
被彈劾人林儒良處長、周百俊組長未能貫徹中央防疫指令「勿擾動案例場」，肇致同仁擅赴案例場消毒之烏龍事件：
中央前進應變所原規劃於114年10月30日、31日進行案例場全面消毒，待消毒劑乾燥後，責由獸醫所於11月3日啟動兩輪環境採樣，若均為陰性即能確認完成清消等情，已如前述。
114年11月1日晚間21時15分，臺中市政府召開防範非洲豬瘟會議，轉達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示「案例場不要有大擾動，並請確實宣達」。當晚被彈劾人林儒良處長、周百俊組長均出席會議，然林儒良處長於此防疫間關鍵時刻，未思如何指揮監督所屬員工落實前述指令，復未管制清消人力、車輛及設備，避免誤事，反託詞「各組的主管都有在現場，相關訊息主要是透過LINE群組傳達各單位主管，由各主管下達屬員」，即未再監督確保相關消毒行程均依中央指令辦理，其因循行事心態，至臻灼明。又周百俊組長竟於11月2日凌晨1時6分，以LINE傳訊予動保處鄭員「明天記得開車消毒」，黃○○組長亦於11月2日上午11時以LINE電洽鄭員「那你就趕快來清消，今天沒有清消的照片」，鄭員遂於11月2日赴案例場消毒，並未通知中央前進應變所相關清消作業。
嗣因臺中市動保處人員擅入尚須靜置、等待乾燥之案例場消毒，致使原規劃採檢結果可能出現誤判，因而獸醫所採樣時程被迫延後至11月5日，影響對於案例場病毒是否完全清零之判斷，引發社會譁然，核有重大違失。
末查，案例場因雜物堆積、陳年豬糞污泥累積10餘公分厚度，多次清消仍檢出陽性，須出動115名國軍及化學兵協助清消。復按防檢署疫調報告強烈建議，未來畜牧場之清潔消毒、生物安全落實與環境衛生管理等，均有加強監管之必要。以上均可證，被彈劾人林儒良身為處長，長期疏於管理、怠忽監督權責；被彈劾人周百俊身為組長，有虧防疫輔導職責，兩人對本案之發生，均難辭管理失當之責。
[bookmark: _Toc524895646][bookmark: _Toc524896192][bookmark: _Toc524896222][bookmark: _Toc524902729][bookmark: _Toc525066145][bookmark: _Toc525070836][bookmark: _Toc525938376][bookmark: _Toc525939224][bookmark: _Toc525939729][bookmark: _Toc529218269][bookmark: _Toc529222686][bookmark: _Toc529223108][bookmark: _Toc529223859][bookmark: _Toc529228262][bookmark: _Toc2400392][bookmark: _Toc4316186][bookmark: _Toc4473327][bookmark: _Toc69556894][bookmark: _Toc69556943][bookmark: _Toc69609817][bookmark: _Toc70241813][bookmark: _Toc70242202][bookmark: _Toc421794872][bookmark: _Toc422728954]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
[bookmark: _Toc421794873][bookmark: _Toc422728955][bookmark: _Toc524902730]被彈劾人張敬昌身為簡任第13職等之臺中市農業局局長，於我國首例非洲豬瘟官方記者會，多次說明疫調資訊反覆不一甚至錯誤；長期疏於督導所屬落實畜牧場管理與防疫輔導，且指揮監督所屬貫徹中央防疫指令不力，致釀擾動案例場烏龍消毒事件，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及第8條規定：
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及第8條分別明定：「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公務員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不得畏難規避，互相推諉或無故稽延。」
被彈劾人張敬昌於111年12月25日至114年11月6日擔任臺中市農業局局長，綜理所轄農、林、漁、牧業務，包含健全畜牧場防疫輔導、畜牧場管理及查核、斃死畜禽處理查核、動物法定傳染病緊急防疫措施等事項，具法定職務權限，並指揮監督所屬機關及員工。渠於本案臺灣首例非洲豬瘟案例防疫期間，身兼臺中市非洲豬瘟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自應謹言慎行，深切瞭解相關畜牧管理及動物傳染病防疫規定，並督導所屬切實遵循，務求守護我國每年近900億元養豬產業產值。
被彈劾人張敬昌於114年10月22日至10月27日官方記者會，說明案例場獸醫師訪場、初始疫情通報與採檢、斃死豬數量等關鍵疫調資訊，連日內數度改口、反覆不一，並遭2位獸醫師（佐）公開抨擊政府疫調有誤。復指揮監督所屬員工落實中央防疫指令「勿擾動案例場」不力，致釀所屬員工擅赴應予靜置乾燥之案例場消毒，導致採樣時程被迫延後，影響對於案例場病毒是否清零之判斷，致使晦暗不明之防疫處境更顯艱難，重創國家形象及防疫機關聲譽。
再徵諸防檢署疫調報告指出，本案「畜牧場登記管理」面向，例如：地方畜政或防疫機關應要求所有畜牧場建置管理紀錄並加以稽核、獸醫師訪視與診斷、清潔消毒、即時通報、生物安全落實與環境衛生管理等，強烈建議均有加強監管之必要。顯示被彈劾人張敬昌，身為臺中市農業局局長，疏於指揮監督所屬落實畜牧場登記管理與防疫輔導，怠忽職責，對本案之發生，難辭其咎。
綜上，被彈劾人張敬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及第8條之規定，堪以認定。
被彈劾人陳宏益身為簡任第13職等之臺中市環保局局長，身為國家高階文官，於記者會強調案例場3年來稽查24次均合格，實則自113年3月至114年10月發生非洲豬瘟，僅稽查廚餘2次；復指示以挖坑露天堆肥去化大量廚餘，民怨迭起，嗣遭環境部指正作業方式不符規定，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及第8條規定：
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及第8條分別明定：「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公務員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不得畏難規避，互相推諉或無故稽延。」
被彈劾人陳宏益於111年12月25日至114年11月6日擔任臺中市環保局局長，綜理所轄廢棄物管理業務，包含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等事項，具法定職務權限，並指揮監督所屬機關及員工。渠身兼臺中市非洲豬瘟災害應變中心副指揮官，發言動見觀瞻，尤應謹慎查證，亦應深切瞭解，我國為預防非洲豬瘟疫情影響國內畜牧產業，渠應指揮督促所屬依據「地方環保機關持續加強稽查廚餘再利用檢核養豬場計畫」，加強稽查廚餘養豬場，以落實符合高溫蒸煮相關規定，務求守護我國每年近900億元養豬產業產值。
揆諸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108年7月函頒「廚餘再利用加強檢核養豬場計畫」已明確指出，廚餘高溫蒸煮為查核重點，爰「廚餘高溫蒸煮情形」自屬現場稽查首重事項。防檢署疫調報告亦記載「未落實高溫蒸煮的廚餘為最有可能之感染源」。本案非洲豬瘟發生後，被彈劾人陳宏益於114年10月22日至10月27日官方記者會，一再強調114年案例場稽查結果均合格、近3年稽查24次均無蒸煮廚餘問題，惟旋遭環境部指正未依規定辦理，甚而自113年3月至114年10月之20個月期間，僅辦理2次廚餘稽查。被彈劾人陳宏益長期未能指揮督促所屬依規定頻率落實廚餘稽查，復未謹慎查證，率爾於官方記者會強調歷次稽查案例場均合格後旋遭指正，均難辭其責。
被彈劾人陳宏益嗣於公告禁止廚餘養豬期間，指示所屬全力開挖整備掩埋場，以挖坑露天堆肥方式去化廚餘，數日內臭味四逸、環境衛生不佳，民怨迭起；又遭環境部現場確認該作業方式不符合廚餘堆肥作業規定與設施規範，且因恐招致野豬闖入覓食，加劇疫情傳播風險，遂再緊急設置電圍網以亡羊補牢，均重創地方環保主管機關形象，洵難辭疏失之責。
綜上，被彈劾人陳宏益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及第8條之規定，堪以認定。
被彈劾人林儒良身為簡任第10職等之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處長，聽取被彈劾人周百俊組長報告案例場豬隻死亡、承辦人員訪視遭拒後，兩人無視斃死豬數量已逾化製警示標準，因循敷衍，貽誤公權力強制採檢先機，禍端暗埋；迨至6日後案例場爆發疫情，主責之關鍵疫調資訊錯漏不一，復發生案例場烏龍消毒事件，均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及第8條規定：
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及第8條分別明定：「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公務員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不得畏難規避，互相推諉或無故稽延。」
被彈劾人林儒良擔任臺中市動保處處長，為動傳條例所定動物防疫機關首長，綜理所轄動物防疫及保護業務，包含動物法定傳染病緊急防疫措施、違反動傳條例之處理、豬隻病性鑑定及疫情調查、獸醫師管理等事項，具法定職務權限，並指揮監督所屬機關及員工。渠身兼臺中市非洲豬瘟災害應變中心執行官，自應深切瞭解動物傳染病防疫規定，並督導所屬切實據以執行。
被彈劾人周百俊於本案發生前，歷任臺中市動物防疫所課長、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所課長，並於99年12月25日擔任臺中市動保處組長至今，負有審核豬隻傳染病防疫、違反動傳條例之處理、疫情調查等業務之責，具法定職務權限。身為動傳條例第8條所定動物防疫人員，理應深知養豬場自衛防疫輔導及訪視之重要性。
[bookmark: _Toc524895648][bookmark: _Toc524896194][bookmark: _Toc524896224][bookmark: _Toc524902734][bookmark: _Toc525066148][bookmark: _Toc525070839][bookmark: _Toc525938379][bookmark: _Toc525939227][bookmark: _Toc525939732][bookmark: _Toc529218272]被彈劾人林儒良處長，聽取被彈劾人周百俊組長報告案例場豬隻死亡、承辦人員訪視遭拒後，兩人無視斃死豬數量已逾化製警示標準，因循敷衍，貽誤強制採檢先機，禍端暗埋；迨至6日後案例場爆發疫情，主責之關鍵疫調資訊錯漏不一；明知中央防疫指令「勿擾動案例場」，卻未確實管制所屬消毒人力、車輛及設備，肇致同仁擅赴案例場烏龍消毒事件。再徵諸本案案例場陳年豬糞污泥累積10餘公分厚度，以及防檢署疫調報告指出「清潔消毒、即時通報、生物安全落實與環境衛生管理等，強烈建議均有加強監管之必要」，足證被彈劾人林儒良處長、周百俊組長，長期疏於落實畜牧場防疫輔導，怠忽職責，對本案之發生，難辭監督不周、管理失當之責。被彈劾人林儒良、周百俊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及第8條之規定，昭然明甚。

據上論結，被彈劾人張敬昌為簡任第13職等之臺中市農業局局長，身為國家高階文官，擔任臺中市政府非洲豬瘟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眾所矚目，竟於我國首例非洲豬瘟官方記者會，多次說明疫調資訊反覆不一甚至錯誤，且指揮監督所屬貫徹中央防疫指令不力，致釀擾動案例場烏龍消毒事件；被彈劾人陳宏益為簡任第13職等之臺中市環保局局長，身為國家高階文官，擔任府級災害應變中心副指揮官，動見觀瞻，於記者會強調案例場3年來稽查24次均合格，實則自113年3月至114年10月發生非洲豬瘟，僅稽查廚餘2次，復指示以挖坑露天堆肥去化大量廚餘，民怨迭起，嗣旋遭環境部指正作業方式不符規定；被彈劾人林儒良處長，聽取被彈劾人周百俊組長報告案例場豬隻死亡及訪視遭拒後，兩人竟無視斃死豬數量已逾化製警示標準，因循敷衍，貽誤公權力強制採檢先機，禍端暗埋，迨至6日後案例場爆發疫情，又未能謹慎查對關鍵疫調資訊而錯漏不一，復發生烏龍消毒事件；全國實施豬隻禁運禁宰15日期間，營業損失與產業補助支持措施合計高達21億餘元之鉅額代價，嚴重斲喪人民對政府防疫整備之信賴，違失情節重大，事證明確，核與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及第8條規定有違，而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之應受懲戒事由，爰依憲法第97條第2項及監察法第6條規定提案彈劾，並移送懲戒法院審理，依法懲戒。


3

